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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行为是人类的基本行为，其所具有的数量、时间和性别的三维特征已被广泛认同 （顾宝

昌，1992）。在既定的妇女生育期内，随着现代避孕手段的普及，生育间隙可被任意扩大。生育间

隔通过调节人类的生育密度不仅影响生育水平，降低妇女终身生育率，还影响代际生产。正基于

此，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制定之初，对生育数量进行规定的同时，提出依法可生育二孩的人群还要

间隔一定年限方可生育二胎的要求。其时起，间隔生育就是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

之一，对生育一孩和二孩的时间间隔长度进行明确要求成为我国特有的对生育行为的政策调控。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提出 “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倡导，到 1980 年各省 （区市） 在

省级计划生育条例/规定中设定生育间隔的具体要求，再到 2016 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绝大部分

省份取消该要求，生育间隔政策已执行四十余年。可以说，生育间隔政策作为我国生育政策的重

要历史组成部分，伴随我国人口转变与生育政策转变始终。郭志刚、李剑钊 （2006） 在研究农村

二孩生育间隔时已经意识到，当地生育政策关于子女数和生育间隔的规定及其实施力度肯定会对

二孩生育间隔有重大影响。但长期以来，关于生育政策的讨论与研究多集中于生育数量这一维度，

公众对生育间隔政策的形成过程知之甚少，学界对于生育间隔规定本身的探讨也较为罕见。本文

通过省级生育间隔政策的历史梳理，微观上了解各省生育间隔规定的方式、内容、修订及变迁特

征等，宏观上掌握省级层面生育间隔要求的变化趋势。对二孩间隔政策的历史梳理，一方面具有

重要的资料价值，另一方面更是考察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制完善历程的重要维度。

一、生育间隔规定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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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的生育政策往往被描述成 “一孩政策”或 “一孩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但

无论哪种表述都侧重强调生育政策的数量特征，对生育行为的时间要求论及较少。其实，从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就已经显现了不同层级政府和学者对间隔生育的要求与倡导，这可被视为生育

间隔政策最初的起源和萌芽。与后期生育间隔被作为人口调控的重要政策手段不同，早期的生育

间隔更多是从调节生育密度、解放妇女和促进妇女健康的角度提出。1956 年 8 月 6 日，卫生部发

出 《关于避孕工作的指示》，强调 “避孕是人民民主权利，应由人民自由使用，政府应准备一切条

件，来指导并解决群众对避孕的需要，以使广大群众能有计划地生育，调节生育密度” （彭珮云，

1997）。1957 年 3 月 8 日，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 （1957） 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

指出 “节育避孕，适当地调剂生育密度，有计划地进行生育，不但不是不道德，而正是应有道德的

表现，也是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表现”。当时的一些专家学者也论及了生育间隔的必要性，在

《谈谈过渡时期的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陈长蘅 （1957） 指出 “我们一定能够采取适当的迟婚节

育来代替过去旧社会的早婚繁育”。陈达 （1957） 在 《节育、晚婚与新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提出

“生育节制可以维护父母与儿女的健康，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增加父母与儿女对于参加国家建设

事业的机会”， “提高结婚的年龄，对于青年是有益的事情”， “他们在结婚以后，应该按具体的

需要来采用节育的方法，免得儿女生的太早或太密，以致妨碍他们的学习或工作”。

六十年代后，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逐步以城市为重点开展起来，但是，该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

仅局限在城市地区，以辅助实现间隔生育的避孕等技术与药具供应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以针对

性地满足城市阶层人群强烈的节育需求。河北、上海、江苏、湖南、广东和安徽等省市都在各自的

地方规定中提出了间隔生育的倡导与具体要求。例如，上海市 1958 年颁布的 《上海市计划生育工

作纲要 （草案）》规定： “已有 2-3 个孩子的家庭宜从密到稀，在 3-5 年内暂不生育”， “新婚的及

现有一个孩子的家庭考虑间隔 3-4 年方生一个孩子”。1963 年上海在市区提倡 “少晚稀”，并明确规

定了 “少晚稀”的三条原则和具体要求，即 “每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控制在 2-3 个以内，每胎间隔

4-5 年，初产妇年龄在 26 岁以上” （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网站）。1963 年江苏省发出 《江苏省关于认

真提倡晚婚和实行计划生育的几项规定 （试行草案） 的通知》，要求 “已婚夫妇实行计划生育，子

女数以控制在一两个小孩为宜，不宜超过三个，两胎之间以相隔四至五年为最好” （江苏计划生育

志）。再如 1963 年，广西南宁市委已经号召生育须间隔 4 至 5 年。1964 年，广西自治区颁布 《关于

推行计划生育和推行晚婚的若干政策规定》，生育间隔 4-5 年为好 （除汉、壮、回族以外，其他少

数民族可不执行） （广西通志—计划生育志，2010）。1964 年 1 月，广东省在 《关于提倡计划生育

和晚婚的若干政策规定》中提出 “晚、稀 （两胎间隔 3、4 年）、少 （一对夫妇生育 2-3 个孩子）”

（梁中堂，2014）。1964 年 8 月 4 日，安徽省 《关于提倡晚婚计划生育有关问题的意见》中，要求一

对夫妻生育子女在二、三个以内，两胎间隔四、五年 （安徽省志—人口志）。1964 年山东省发布

《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几项规定》，在省内首次明确提出，已婚夫妇都应实行计划生育，使孩子

生得稀一点，少一点，教育得好一些。每对夫妇生育子女以控制在两三个以内为宜，两次生育之间

相隔四至六年为好 ［12］。1963 年湖南 《关于开展节制生育工作的意见的报告》和省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在城市提倡男 28 岁、女 25 岁结婚；在农村提倡男 25 岁、

女 23 岁结婚。提倡每对夫妇最好生育两个孩子，最多不超过 3 个。提倡间隔 3 至 5 年再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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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省级规范性文件提出了生育间隔要求，是后来 70 年代 “晚稀少”口号的萌芽和由来，这

些规定的执行也曾一度被作为先进经验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推广与讨论。这些相关指标、政策和规

定虽然都是初步的，有些甚至是模糊的雏形，但毕竟开始从单纯提倡自愿节育逐步走向 “有计划

地生育”阶段 （查瑞传，胡伟略，翟振武，1999）。

二、七十年代的生育间隔要求

七十年代初期，晚稀少的政策要求在各地更加普遍，为了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人口的

过快增长，吉林、上海、河北、浙江、湖南、广东等地对与人口再生产有关的婚育时机、婚育间

隔乃至生育数量加以限制。上海和河北等地的间隔经验逐渐被国家加以确认，国家层面通过转发地

方计划生育工作报告和召开全国会议的形式，开始对计划生育工作提出相关要求。1973 年 12 月 11

日至 27 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会议根据当

时的人口发展目标要求，参照部分地区的实际做法，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 （杨子慧，

1987）。 “晚”是指男性 25 周岁、女性 23 岁结婚，女 24 周岁以后生育； “稀”是指两胎之间要

间隔 3 年以上； “少”是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

同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 《关于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及河

北省 《关于召开全省计划生育会议的情况报告》，肯定了按 “晚稀少”方针要求结婚和生育的政策，从中

央层面明确了 “晚、稀、少”具体要求：晚，推迟结婚年龄，提倡男性 25 周岁，女性 23 周岁；稀，拉

开生育二胎间隔 4 年；少，最多二个孩子 （彭珮云，1997）。报告认为上海市、河北省按照 “晚稀少”的

要求，制订了生育规划，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人口出生率和晚婚率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17］。

1975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26 日，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会议认为，要在群

众自觉的基础上，按 “晚稀少”的要求，把生育计划落实到人。1978 年 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批

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 《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 （即中发第 69 号

文件），进一步明确了 “晚稀少”的内涵，即 “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

育间隔三年以上”［18］。至此，我国以 “晚稀少”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基本形成。在中央、省

（区市） 计划生育部门的领导和具体指导下， “晚稀少”政策提出后，由于这一政策要求明确响

亮，口号简洁，使国家宏观的人口计划指标得以具体化，使干部和群众对于如何做到计划生育心

中有数，便于遵循 （彭珮云，1997），因此，以 “晚稀少”为主要内容的人口政策在地市级、及以

下城镇和农村地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落实，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全面且有效的执行。

三、八十年代后生育间隔规定的普遍化

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的立法实践，是以省级地方计划生育立法为主逐步展开的。各省 （区市）

计划生育立法工作大致经历了从省委、省政府的文件规定 （主要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到出台

省计划生育条例，再到修改完善地方法规等三个阶段 （杨发祥，2004）。1979 年 8 月 29 日，上海

市革命委员会制定了 《关于推行计划生育的若干规定》，这是计划生育领域中最早具有条例雏形的

规定。1980 年 2 月，广东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 《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这是我

国最早的一部计划生育条例 （张玉芹，1998）。此后，全国各省 （区市） 相继颁布了地方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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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或规定。截至 1997 年 9 月，重庆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颁布 《重庆市计划生育条例》后，全国

除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颁布了计划生育政府规章外，其余 29 个省 （区市） 均制订了计划生育条

例。各地 《计划生育条例》在制定时间上虽有先后，但内容、结构总体一致。计划生育地方法规的

基本结构和内容一般为：总则、管理、生育调节、优生优育、优待和奖励、限制和处罚及负责等

（徐才万等，1999）。在省级条例的 “生育调节”章节，规定了生育数量和生育间隔的相关要求。

（一） 我国生育间隔政策的出台及存续时间

（1） 生育间隔的规定方式

我国在制定和执行生育间隔政策的过程中，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以及其他不同情况，坚

持因地制宜和区别对待的原则，采取不同的方针和政策，体现了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综合各省 （区市） 的地方条例中关于生育间隔要求的规定方式来看，主要有两种，即单轨制的规

定方式和双轨制的规定方式。前者包括仅要求满足一孩到二孩之间的一定间隔年限，或者仅设定

可生育二孩的最低年龄，双轨制则要求既满足间隔年限要求，同时必须达到最低二孩生育年龄。

绝大部分省份在生育间隔要求设立之初，采用的是设定一孩、二孩之间间隔年限的方式，其

中，绝大部分省份要求需间隔 4 年，安徽、吉林、西藏和新疆规定为 3 年以上，甘肃、湖北和江西

三省规定为 5 年。此外，少数省份采取直接规定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最低年龄 （如江苏、山东、辽

宁等省），江苏省要求满 27 周岁，辽宁省要求为 28 周岁，山东省要求生育二孩女方年龄达到 30 周

岁以上；还有三个省份既规定生育间隔年限，并必须满足最低生育年龄，如河北、河南、湖南三省

均要求女方生育二孩的年龄满 28 周岁，且与一孩间隔 4 周年 （见表 1）。

在实际执行中，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大背景下，部分地方结合当地当年的生育指标，进一

步加强了对生育间隔的要求，如广东省梅县市石扇区为了不突破年度人口出生指标，严把间隔关，

并对已生一个孩子的父母重点进行提倡生一个，

有计划、按指标、够间隔安排生二胎的宣传，

引导他们顾全大局，服从计划安排，不抢生不

超生。并对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的间隔期分别

做了规定：1987 年安排农村第一个生女孩的已

满 4 周岁以上，生男孩的满 6 周岁以上；1988

年，农村第一个生女孩的间隔期不变，生男孩

的改为 5 周岁以上；1999 年凡第一个孩子满 4

周岁以上的，基本可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指

标。把生二胎的指标分三年公布一次，落实到

人、逐年发证，以避免抢生 （梅娣施，1987）。

吉林省四平市为了保证人口计划的完成，采取

了 “严、少、缓、堵”的做法并被省内推广，

其中的 “缓”就是要按要求够间隔。该省还将

人口控制指标同措施保证指标捆绑，纳入目标

管理责任制 （黄茂臣，1988）。

表 1 地方法规对于二孩生育间隔的要求

资料来源：各省 （区市） 计划生育地方法规，含计

划生育暂行规定及地方计划生育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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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浙江省， 《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概括规定生育间隔为四年以上,并授权具体间隔年限可

由县 (市、区) 人民政府再规定。政策执行中，嘉兴市所属县 (市、区) 采用母龄与子龄 “双轨”

控制年限 （见表 2），将省级条例中的单轨制调整为了双轨制 （徐月芳，1997），由于母亲年龄和

一孩年龄的双重叠加，进一步限制了依法生育二孩人群的生育时间自由。

（2） 可缩短或不受生育间隔限制的特殊情形

虽然生育间隔政策是各省 （区市） 依法生育二孩人群要遵循的普遍要求，但各省也都在实际

政策执行中逐渐纳入了一些特殊情形，明确不受生育间隔限制或可缩短生育间隔生育二孩的特殊

人群，主要涉及妇女年龄、再婚女方初育、

少数民族、一孩残疾、双方为边境地区少

数民族等方面，并呈现出地区和时期差异。

具体来看：①妇女年龄 考虑到妇女自然生

育能力的随年龄衰减及高龄生育的健康风

险，对于达到一定年龄的妇女可以缩短或

者不受生育间隔影 响。例 如 北 京 （2003）

规定女方满 28 周岁可不受生育间隔影响生

育二孩；河北省规定女方 30 周岁以上生育二孩可缩短生育间隔；西藏自治区计划生育暂行管理办

法 （试行） 规定，女方已达 35 岁的，不受生育间隔限制。还有湖南 （1999）、陕西 （2002）、广东

（2002）、湖北 （2002）、天津 （2002）、河南 （2002）、广西 （2002） 和甘肃 （2002） 等省规定妇女

达 28 周岁可不受生育间隔限制。江西省 （2002） 规定生育妇女的年龄超过 28 周岁的，生育间隔

可缩短至 2 周年。四川 （2002） 规定女方 30 周岁以上可不受间隔影响。黑龙江 （1999） 规定晚婚

晚育的夫妻，符合照顾生育条件再生育的，不受生育间隔的限制。②再婚夫妻再生育 天津市

（1989）、西藏 （1992）、福建 （2000） 的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再婚夫妻女方若为初育可不受生育间

隔要求限制；湖南 （1999） 对于再婚夫妻的再生育间隔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夫妻双方都是再婚，

或者女方是再婚男方是初婚的，再生育时都必须遵守 《条例》第十九条对再生育子女的生育妇女

年龄和生育间隔的规定。即：生育妇女的年龄必须达到二十五周岁以上，生育间隔必须在四年以

上。但生育妇女生育第一孩时是晚育的，生育间隔可以缩短为二年；生育妇女年龄超过二十八周

岁的，不受生育间隔限制。如果男方是再婚女方是初婚的，女方必须达到二十五周岁以上，不受

生育间隔限制。③不孕收养后怀孕 部分省份规定夫妇因生理原因经鉴定不孕 5 年后收养子女后又怀

孕的，可不受生育间隔影响生育二孩，这包括浙江 （1985）、宁夏 （1986）、福建 （2000）、甘肃 （2002）

4 省 （区）。④迁入时已获得允许生育二孩证明且已怀孕，或归国华侨入境时已怀孕，可不受生育

间隔限制，上海 （1990） 和江西 （1990） 分别规定了类似的情形。⑤少数民族可缩短或不受生育

间隔要求限制。 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与汉族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实行计划生育的时间差上，更多地

体现在政策的区别对待上。 内蒙古 （1990）、云南 （2002） 规定某些少数民族生育间隔不得少于 3

周年。部分省份还规定了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可不受生育间隔要求生育的情形。甘肃省全省生育间隔

为 5 年，但民族自治县可以进行局部调整，例如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对这一规定进行了变通，并制

定了相关规定，将少数民族职工、居民的生育间隔调整为 3 年［27］。⑥第一个孩子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

表 2 浙江省嘉兴市所属县 （市区） 二孩生育间隔

资料来源：徐月芳.调整嘉兴市农村女孩户二胎生育间隔

的思考 [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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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母亲再生育二孩可不受生育间隔限制，浙江 （1985）、宁夏 （1986）、青海 （2002）、黑龙江

（2002）和浙江 （2002）等省 （区）都在各自的条例中规定此类情形再生育二孩不受生育间隔限制。

（3） 违反生育间隔规定的法律后果

在生育间隔政策要求存续的期间，多数省份把未满足二孩生育间隔生育二孩的行为视为违法

生育，并征收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例海南行政区革命委员会 1979 年 93 号文件中规定：不按计

划生育而生第二胎者 （间隔未满 3 年），从孩子出生当月起，每月扣除父母双方工资 （劳动工分）

的 5％，直至第一个孩子年满 3 周岁止，产假工资不发 ［28］。浙江省 （1985） 规定 “由所在单位每

月扣除夫妻双方不低于百分之十的工资 （农民则征收夫妻双方不低于百分之十的年总收入），至间

隔期满止”［29］。山西省 1986 年出台的 《关于计划生育的若干规定》的通知中指出， “符合生育二

胎条件，但不够间隔时间，而提前生育者，征收夫妇双方上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征收至间

隔年限”。福建省 （1988） 规定 “国家干部、职工、城镇个体从业人员或其他居民、违反计划生育

规定提前生育第一个孩子或违反间隔期规定的，按夫妻双方月工资或年 （月） 总收入百分之十五

至二十比例征收计划外生育费”。1989 年条例修订后调整为 “符合生育二胎条件，不够间隔时间，

未经批准提前生育者，按第二十九条规定征收四年的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辽宁省 （1988） 明确

“未达到生育间隔规定生育的，为抢生。对早育、非婚生育、抢生的，应根据不同情况处以罚款。”

上海市 （1990） 规定对于允许生育第二胎的夫妇，凡年龄不满 30 周岁的育龄妇女，其生育间隔在

4 年以下的，按无计划生育给予处罚，每提前 1 年罚款 1000 元。江西 （1990） 规定 “早育、未达

到生育间隔期规定生育或非婚生育者，属于干部、职工的，产假期间不发工资，不享受有关生育

的福利待遇，妊娠、分娩等一切费用自理，二年之内不得评为先进、模范。”该省 1995 年修订的

条例还增加了 “未达到间隔期生育第 2 个子女的按超生 1 个子女征收计划外生育费”。

除省级处罚措施外，地方还进一步制订了相关处罚规定，例如广西柳州市除贯彻执行 《广西计

划生育条例》、 《广西计划生育条例实施细则》的具体规定外，1989 年还进一步规定：生育间隔不

够 4 周岁者，加罚 200 元。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当时社会经济尚不发达，国家的指令性计划以

确定生育指标、配额等方式，通过层层下达，加之与之配套的严格的管制措施，以及包括罚款等财

产强制措施 （湛中乐，苏宇，2010），使得在当时以工资收入为主要家庭收入来源的背景下，即使

符合照顾可依法生育二孩的对象，一旦违反生育间隔提前生育二孩，将遭受较严重的经济损失。

生育间隔政策规范的是不同时期的二孩生育行为，但是否遵守生育间隔规定还与是否能享受

后期出台的相关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制度密切相关。自 2005 年国家制定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

以来，对于奖励扶助对象的认定中，是否遵从相应的各时期生育间隔规定按规定间隔和年龄生育

也是奖励扶助对象认定的重要条件之一。即使可合法生育二孩，但没有达到各个时期对应的法定

生育间隔或最低二孩生育年龄，在山东、湖南、大多数省份均被认定为违法生育，不得享受该制

度 ［31］。只有福建等个别省份例外，福建省规定，未达到生育间隔而生育第二胎的，在其他条件也

符合的情况下，可纳入奖励扶助对象。

（4） 生育间隔要求的存续时间

如果以各省八十年代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生育条例作为起点，来计算各省生育间隔政策的持

续时间，发现青海、宁夏有生育间隔要求的时间最长，为 32 年，大多数省份生育间隔的要求都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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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省生育间隔要求调整次数统计

注：以各省八十年代出台的计划生育条例/暂行规定作为基础；

了 20 年以上［32］。长时间的生育间隔要求塑造了数

代人的生育行为，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 生育间隔规定的调整与变迁

为了使地方计划生育立法更加完善，1998 年

11 月 26 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印发 《关于对

地方计划生育立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地

方计划生育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地方计划生育立法

应遵循的原则。其中指出 “注意树立良好的国际

国内形象；要充分体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

则；对立法中的重大问题要积极进行调研与协

调、论证工作，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既要保

持法规、规章的稳定性，又要从实际出发，实事

求是，适时进行立、改、废［33］。这一指导意见也

成为省级计划生育条例修订所遵循的准则。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步伐的加快，我国多

数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了一次或者数次修订。从历次修订来看，除西藏外，各省

（区市） 都根据国家法规、各省实际对生育间隔进行过一次或多次调整，调整比较集中的年份为

1990 年、200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其中，以广东省的修订次数最多，前后共修订过 5 次 （见

表 4）。各省的生育间隔要求的数次修订中，每一次修订都有实质性的变化，既包括生育间隔要求

本身的改动调整，即生育间隔年限的由长到短、二孩生育年龄的逐步降低，也包括不受生育间隔

要求的再生育人群的扩大，例如各省从最初的一刀切执行某一间隔年限的生育间隔政策，逐步纳

入独生子女死亡后需要再生育的、不孕不育收养子女后又怀孕的、第一个孩子残疾无法成长为正

常劳动力父母需要再生育的、再婚夫妻女方尚未生育的、在迁出地已获得生育二孩的证明且迁入

前已怀孕等特殊人群。四川省在汶川地震后，还针对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没有考虑汶川特大地

震特殊自然灾害的情形，专门制定了 《关于汶川特大地震中成员伤亡家庭再生育的决定》，因地震

有子女伤残或者死亡的家庭，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可以不实行 4 年的生育间隔时间，在特殊阶段、

针对特殊事件、特殊人群适用了特殊规定。

总体来看，从七十年代开始设定生育间隔要求到 2016 年绝大多数省份取消生育间隔，这一调

整过程中生育间隔的要求减趋宽松；主要表现为：1） 以单轨制规定生育间隔的省份，生育间隔年

表 3 生育间隔要求持续年限分省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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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逐渐缩短；二孩生育年龄的逐渐降低；2） 双轨制省份中，表现为双轨要求中的其中一个的放

宽，例如，河南省从间隔 4 年加上女方年龄满 28 周岁调整为间隔 4 年并且女方满 26 周岁；3） 扩

大了不受间隔要求的人群覆盖面；4） 某些省份摒弃原先的双轨制要求转向单轨。虽然也有少数省

份从单轨转向双轨，但都伴随着二孩生育年龄的降低。生育间隔的要求逐步放宽，体现了政策制

定的人性化与对实际生育需求的回应。

四、生育间隔政策的逐步取消

（一） 对生育间隔规定的批评

与一孩政策所引起的广泛争议与讨论一样，生育间隔政策的必要性也时常被质疑，一种观点

认为设定生育间隔要求侵犯了个体生育决策的自主权，不利于生育权的保护，一种观点认为生育

间隔规定为人为性别选择性流产提供了借口。有学者认为 “生育间隔在某些地区演变为性别选择

性引产的 ‘道具’，对于经鉴定胎儿性别不符合期望后，便以不够生育间隔为由进行引流产，因此

加剧了出生性别比的升高，不利于出生性别比的治理”， “生育间隔原本作为一种控制人口的手段,

虽然对控制人口数量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忽略了生育二孩妇女的个体特殊性。执行多年的标准化的

生育间隔规定已反映出诸多与计划生育工作、群众生育行为的不适应性 （陈友华，2009）。同时，

由于生育二胎的具体办法由国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制定，导致不仅可生育二胎的群体存在较大的地方差异，二胎间隔要求的差异也甚为显著。

（二） 生育间隔规定取消的进程

自2002 年开始，陆续有省份取消生育间隔要求，吉林省最早于 2002 年即取消了生育间隔规定，

表 5 2002 至今各年累计取消生育间隔的省份统计

注：本表以各省 （市区）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为依据，年份以相关条例的正式实施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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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省 （市）删除了再生育年龄、生育间隔的实质要求和公示等方面的程序要求。2016 年，江苏省

删除了旧条例中再生育需要在女方 24 岁以后的要求。四川省删除 “除女方年龄在 30 周岁以上者外，

应当有 4 年的间隔时间”的要求。截至 2016 年，全国 31 个省市区中 30 个已取消生育间隔，目前仍

西藏尚未对 1992 年的计划生育暂行规定进行修订，其中还保留着对生育间隔的相关要求。

五、结语

作为国家对社会问题进行调节的一种方式，无论在哪个时期，生育政策都是针对当时的人口

形势及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认识的反映，经济社会文化等现实生活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

之中，生育政策也必须随之进行相应的调整。

上世纪七十年代及之后出台的生育间隔规定是我国针对 “早密多”生育模式的一种政策调控，

并在我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加大胎次间隔，降低生育密度，使得总和

生育率的持续下降，生育政策和生育间隔政策影响较为突出。自八十年代以来，各省通过设立相

关生育间隔的要求，并规定不满间隔生育二孩的法律后果，包括产假期间停发工资、奖金、缴纳

计划生育费/社会抚养费，不享受住房分配待遇等，在社会资源集权制控制的大背景下，大多数育

龄群众的二孩生育行为被迫服从政策的相关强制性要求，以避免被征收社会抚养费、遭受住房、

工资等方面的较大损失。同时，地方在分配当年的计划生育指标时也对生育间隔要求的执行得到

了强化，使得生育间隔要求在基层的贯彻比较彻底普遍，平均二孩生育间隔上升迅速。

然而，新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生育模式推动了生育间隔规定的普遍取消。在不分城乡普遍晚婚

晚育的背景下，如果仍然普遍要求生育间隔，不利于母婴健康。生育间隔期的延长,意外怀孕的可

能性增大,多次人流不利于保护妇女的身心健康。同时，以往各级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控制生育间隔，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更为严重的是，以间隔期不够作为理由进行非法的胎儿性

别鉴定及性别选择性流产，对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和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另外，各省之间关于间隔要求、违反间隔生育的处罚措施及取消时间差别迥异，使得同样的二孩

生育行为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受到差别对待，是否受生育间隔约束既有地区的 “时间差”，又有

间隔要求的 “长短不一”，还有豁免人群的群体差异，导致公民无法平等享有生育权。

生育间隔政策根据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式进行动态调整，是人口发展规律的要求，在推

行多年的计划生育后，大多数地方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生育间隔对未来人口总量的影

响有限，各省均不认为取消生育间隔会对本省人口总量造成较大的冲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育

龄群众对自我的生育计划和生育进度有了更自主和更策略性的把握，生育间隔政策作用的空间急

剧锐减。各省逐渐且多次放宽对生育间隔的要求乃至最终废止生育间隔相关规定，既是充分尊重

群众自主生育，也是城乡普遍的、且日益加剧的晚婚晚育这一客观现实的必然要求，也显示了我

国生育政策逐渐迈向成熟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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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Analysis of Birth Spacing Policy in China

ZHANG Cui-ling1, 2, LIU Hong-yan1

(1.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Beijing 100081;

2.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College，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a historic review of the birth spacing policies among 31 provincial units to provide a general

background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 of birth policies in China. Birth spacing policies experienced a changing process of

the initiation at the end of 1950s, the formal adoption in some provinces in the 1970s and 1980s, national adoption in

1990s and the termination since 2002. The alternation of birth spacing policies reflects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fertility pattern and the fertility control approach of birth spacing in new period. The

change reflects the increasing respect and gradual improvements in the protection of reproductive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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